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

审 议 结 果 的 报 告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７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

团交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３３件，

其中１２件要求制定法律６项，２０件要求修改法

律６项，１件要求听取专项工作报告１项。

提出议案是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方式。认真

办理代表提出的议案，是专门委员会的基本职

责，是尊重代表主体地位，支持代表积极发挥作

用的具体体现。我委不断改进议案办理工作，增

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一是加强与代表联系，

采取电话、当面沟通等方式，听取代表对议案办

理的意见建议，努力提高代表满意度。二是加强

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按照规定将代表议案转中

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研究提出意见。对代表多次提出但

有关部门尚未形成共识的一些议案，我委采取召

开专门座谈会、反复电话沟通等方式深入交换意

见，努力增进共识，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对代表提

出的立法建议加强研究论证。三是扎实推进法律

援助立法工作，召开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

议，形成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后，书面征求有关

地方人大和代表意见，着力提高立法质量。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１日，我委召开第１３次全体会议对代表

议案逐件审议，并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会

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１９件议案提出的５项立法，已经列入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或者立法规划

１．关于制定法律援助法的议案２件。

２．关于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议案５件。

３．关于修改律师法的议案３件。

４．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议案６件。

５．关于修改监狱法的议案３件。

其中，法律援助法由我委牵头起草，正汇

总分析有关方面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法律草

案征求意见稿，拟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其他４项立法，由有关部门牵

头起草，正在按立法工作计划或者立法规划抓

紧工作。

二、９件议案提出的３项立法和１项监督，

建议适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计

划或者立法规划

６．关于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５件。

７．关于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１件。

８．关于修改禁毒法的议案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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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３项立法，有关部门认为有必要并且已

经开展了相关工作，建议适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工作计划或者立法规划。

９．关于听取刑事诉讼改革专项工作报告的

议案１件。

为全面了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总

体情况，推动改革向纵深开展，建议适时列入全

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

三、５件议案提出的４项立法，建议有关部

门结合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

１０．关于制定多元化纠纷解决促进法的议案

２件。

１１．关于制定法律监督法的议案１件。

１２．关于制定公共安全检查法的议案１件。

１３．关于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的议案１件。

上述４项立法，已有相关法律作出规定，建

议有关部门及时总结现行法律实施情况，结合代

表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对是否需要制定专门法律

或者修改有关法律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

上述３３件议案的主要内容及具体审议意见，

详见附件。

以上报告，请审议。

附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

议案的审议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附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的审议意见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

团交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３３件，

其中１２件要求制定法律６项，２０件要求修改法

律６项，１件要求听取专项工作报告１项。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１日，我委召开第１３次全体会议对代表

议案逐件审议，并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会

议。意见如下：

一、１９件议案提出的５项立法，已经列入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或者立法规划

１．史贵禄、李宗胜等６０名代表提出制定法

律援助法的议案２件 （第２５２、３２７号）。议案提

出，当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机构设置不统一、专

职人员不足、援助范围窄、质量监管机制不健

全、经费缺乏保障等问题。建议制定法律援助

法，规范法律援助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明确法

律援助的义务主体、对象和事项范围、申请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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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程序、办案流程、法律责任、经费保障和质量

监控机制等。

制定法律援助法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和２０２０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并确

定由我委牵头起草。目前已经形成法律援助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拟根据各方面意见进一步修

改完善后于２０２０年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代表提出的许多意见，在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已经

有所体现。

２．海南代表团和高苏娟、莫华福、章联生、

李宗胜等１２１名代表提出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议案５件 （第２、７６、１３０、１４８、３１３号）。议案

提出，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一些规定不能适应新

形势需要。建议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总则中

增加处罚行为法定等原则；明确公安机关调解协

议效力；降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年龄；引入 “社

会服务令”等处罚方式，增设 “没收”作为处罚

种类；完善双罚制度，行政拘留和罚款适度适

用；将购买赃物、发布非法小广告、虐待动物、

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情况下依

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行为纳入调整范围；对组

织儿童行乞、阻碍执行职务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适当降低对嫖娼行为的处罚幅度；进一步明确听

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被侵害人的救济权利

等。

司法部表示，在对公安部送审稿反复研究修

改的基础上，目前已形成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

草案）。代表提出的许多意见在修订草案中已经

有所体现，将继续深入研究代表意见和建议，进

一步修改完善修订草案。

３．童路雯、戴启远、买世蕊等９０名代表提

出修改律师法的议案３件 （第１８５、３１０、３５７

号）。议案提出，现行律师法一些规定存在不完

善之处。建议修改律师法，明确律师社会主义法

治工作队伍的性质；增加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相

关规定，明确其权利、义务；完善律师收案和税

收规则、执业义务及处罚程序等。

司法部表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规范律师工作，目前已经起草律师法 （修订

草案稿），并对公职律师等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其他相关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论证。今后，将

在广泛调研、深入论证，充分听取代表、律师和

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基础上，继续推进律师法修改

工作。

４．张志良、权太琦、章联生、崔荣华、田

春艳、阎少泉等１８２名代表提出修改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议案６件 （第８、７８、１４５、２２２、４０２、

４５２号）。议案提出，随着形势发展，现行道路

交通安全法部分条款与依法行政之间矛盾凸显。

建议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将有轨电车纳入机动

车管理范围；完善防范道路塌陷事故、机动车装

载物防止遗撒、交通事故社会救助、机动车驾驶

证吊销、无证驾驶认定、交通事故分类等规定；

完善超载认定标准，增加非现场处罚模式；加大

对拒不让行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行为的处罚

力度；科学设定道路限速值，相近条件下最高限

速尽量统一；明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可以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公安部表示，赞同代表提出的大多数意见，

将在充分吸收代表及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

步修改完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

５．海南代表团和孙春旺、李桂琴等６０名代

表提出修改监狱法的议案３件 （第４、３９９、５０３

号）。议案提出，现行监狱法不能满足新时期刑

罚执行工作需要。建议修改监狱法，明确规定监

狱警察职权，增加有关特赦、减刑撤销、无服刑

能力且有严重暴力行为或倾向的精神病罪犯强制

医疗的规定；完善离监探亲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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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表示，目前已经形成监狱法 （修订草

案送审稿）。代表提出的许多建议在送审稿中已

有所体现，将继续深入研究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在监狱法修订工作中认真予以吸收采纳。

上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监狱法，已经

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修改律师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列入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该４项立法由有关部

门牵头起草，正在按立法工作计划或者立法规划

抓紧工作。

二、９件议案提出的３项立法和１项监督，

建议适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计

划或者立法规划

６．云南代表团和鲍守坤、方燕、耿学梅、

法蒂玛等１２１名代表提出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

５件 （第１０１、２５６、３０１、３１２、３９８号）。议案

提出，当前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存在

部门协作不畅、管理不到位、鉴定质量不高、收

费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建议制定司法鉴

定法，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理顺相关部门职

权关系；规定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职能配

置、业务范围、执业分类、技术标准、鉴定程

序、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规范委托鉴定的程

序，明确司法鉴定人出庭收费标准等。

司法部表示，司法鉴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解决。将对司法鉴定管理工作

进行全面总结，深入开展立法研究，加强与有关

部门的沟通协调，努力推动司法鉴定立法。

７．宁夏代表团提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

议案１件 （第１４９号）。议案提出，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依法行政，建议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准确

定义公共利益，确立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中的法律地位；规定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明确公益诉讼案件管辖、审理程序、证

据规则、保全措施、责任承担及法律适用等；建

立案件线索移送及处理情况通报以及公益诉讼工

作监督机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配合协助相关调

查核实工作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

度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为确认公益诉讼新领

域，强化调查核实权保障，明确案件管辖、线索

移送、诉前程序及证据保全、惩罚性赔偿适用、

上级检察机关在二审中的诉讼地位等，有必要针

对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将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深

入研究论证，积极推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工作。

８．查艳、陈玮等６０名代表提出修改禁毒法

的议案２件 （第２５５、２６４号）。议案提出，为适

应禁毒工作需要，建议修改禁毒法，完善毒品的

范围，强化禁毒义务宣传，加强吸毒前科人员管

控，明确特定群体吸毒检测，完善社区戒毒相关

规定；对拒绝接受社区康复或严重违反社区康复

协议的，增加行政处罚措施。

公安部表示，现行禁毒法的部分规定存在不

适应执法实践的问题。已赴部分地方开展专题调

研，待时机成熟时启动禁毒法修改工作。代表反

映的问题，将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关注，并研究

相关建议纳入禁毒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上述３项立法，我委赞同有关部门意见，建

议适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或者立

法规划。

９．杨莉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听取刑事诉讼改革

专项工作报告的议案１件 （第１９２号）。议案建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工

作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推广成功经验，推动庭

审实质化，废除不合理的考核指标，提高公诉人

参加庭审的能力，确立科学司法理念，最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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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司法公平正义。

我委认为，为全面了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总体情况，推动改革向纵深开展，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听取相关专项工作报告。

三、５件议案提出的４项立法，建议有关部

门结合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

１０．李彦平、高明芹等６１名代表提出制定

多元化纠纷解决促进法的议案２件 （第５、４００

号）。议案提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在社会

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存在机制建设不够完

善、程序衔接不畅、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建议

制定多元化纠纷解决促进法，明确各方主体职

责、化解途径、程序衔接、监督管理、经费保障

等；强化告知义务，加强纠纷多元化解综合性服

务平台、专业性纠纷多元化解公共服务平台、诉

讼与非诉讼方式对接平台建设等。

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制定多元

化纠纷解决促进法对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提高各方面对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

认识、明晰各部门职责、加强程序衔接和平台建

设、推动解决实践困难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建议在条件成熟时研究推进相关立法。

我委认为，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十分重

要，但研究立法需要处理好与现行诉讼法、人民

调解法、仲裁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之间的关

系，建议有关部门对立法的必要性和调整范围等

进一步研究论证。

１１．符宇航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制定法律监督

法的议案１件 （第１００号）。议案提出，检察机

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有关法律监督的规

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科学

性、规范性、操作性不强。建议制定法律监督

法，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保证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

督的手段、措施、程序等有基本法律依据，但规

定比较分散，有的方面不够明确、具体，欠缺系

统性、协调性、可操作性，有必要制定系统规范

法律监督行为的专门法律。将开展专题调查研

究，做好研究论证工作。

我委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和监

督程序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和有关

诉讼法中均有规定。制定法律监督法需要研究

清楚调整范围，处理好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关

系。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

研究论证。

１２．廖玉英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制定公共安全

检查法的议案１件 （第１２９号）。议案提出，安

全检查是大型活动场所、交通枢纽、口岸等重点

目标安全保卫的重要措施。建议制定公共安全检

查法，对安全检查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组织体

系、等级划分、人员选用、组织实施及危险违禁

品处理、应急处置办法等作出规定。

公安部表示，反恐怖主义法专门规定了物流

运营、大型活动、重点目标、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等的安全检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也专门规定了特定领域的安全检查，形成较为

系统全面的安全检查法规制度体系。代表反映的

问题，可通过加大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健全制度

规范予以解决。各行业、各领域安全检查需求多

样，安全检查范围、标准、流程、处理差异较

大，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范，并规定由公安机关

统一负责是否可行，建议进一步研究论证。

我委赞同公安部加大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健

全制度规范的意见，并建议公安部结合执法和制

度建设情况，对制定统一的公共安全检查法的必

要性、可行性作进一步研究论证。

１３．孙宪忠等３０名代表提出修改居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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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的议案１件 （第４０１号）。议案建议修改居

民身份证法，将法律名称修改为公民身份证法；

对港澳台居民领取公民身份证采取自愿原则；将

居民身份证登载的有效期限修改为证件有效期

限、出生修改为出生日期，进一步严谨表述等。

公安部表示，将法律名称修改为公民身份证

法，涉及港澳台同胞，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复杂

性、敏感性。目前，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居民可以

申领居住证，也可以使用出入境证件，以便证明

身份、享受相关权利、办理个人事务。代表提出

的议案，建议进一步研究论证。

我委将在今后工作中，对修改居民身份证法

名称、将 “公民身份号码”修改为 “公民身份证

号码”、 “有效期限”修改为 “证件有效期限”、

“出生”修改为 “出生日期”等问题认真调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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